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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徽州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企

业债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服务要求

本技术（服务）要求适用于《黄山市徽州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企业债券主承销商

采购项目》的采购，是采购人为该项目的投标承销商提出的技术（服务）规范要求，为投标承销

商完成响应文件的依据。本章所提出的内容为本项目的最低要求，投标承销商必须认真阅读以下

内容，以免造成磋商损失。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编号：SSCGQ2021071

2、项目名称：黄山市徽州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企业债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

3、采购内容：

序号 采购内容 服务内容及要求简述 承销佣金

1

公开发行企

业债券主承

销商

1、采购人（黄山市徽州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拟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10

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不超过7年期（含）。采

购人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具体申报品种和发行

方案。

2、承销商（成交承销商）须负责本次债券的

发行方案编制、报批、后续的发行承销、备案工

作及债券本息的代理兑付等，并负责统筹协调会

计师、律师、评级机构等所有中介机构的各项工

作。

3、承销方式为余额包销。

承销费率：费率区间为1‰/年

至1.5‰/年，不高于1.5‰/年。

按每次发行实际规模一次性收

取（非年化）。

本次债券拟设置承销激励条

款，由采购人与中标承销商磋

商确认。

（二）服务内容

1、成交承销商在履行合同义务期间，应按照国家及当地相关规范操作，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维护采购人的合法权益。

2、成交承销商应组建能够满足本项目服务需要的项目小组，按照服务范围和要求完成债券发



2

行工作，并按约定向采购人汇报工作进展。

3、成交承销商应协助采购人完成前期资产整合、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评级、律师、

资产评估），相关报告未被采用，采购人不支付费用。具体费用由采购人另行支付，不包含于本费

率。

4、成交承销商应协助采购人推进评级机构对采购人进行 AA 主体评级并出具评级报告书。

5、承销商应明确投入本项目服务的人员基本配备，明确各节点或岗位的负责人。

6、成交承销商承诺余额包销。

（三）佣金支付

佣金按当期实际发行金额付进度款，注册期满一次性付清。激励按合同约定计算并支付。

（四）其他事项

为了更好地实现采购目标，磋商小组可以修改竞争性磋商文件，对采购需求、合同草案作出实

质性变动，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承销商。承销商收到修改采购文件的通知后，可以决

定是否继续参加磋商活动。

承销商一旦递交响应文件，不论中标与否，均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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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务要求

序号 内容 要求

1 合同签订地点 黄山市徽州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提供服务的期限 7年

3 付款
付款人：黄山市徽州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付款方式：采购人自行支付。

4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无需交纳履约保证金，招标文件的其他部分涉及履约保证金的

条款和要求均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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